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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處室之雙
語需求  

縣府國際化
小組審核 

各處室承辦
人員招標 

廠商製作及

處室驗收＋
國際化小組
協助驗收 

國際化小組
稽核 

前言 
地方政府需要配合國際化，建立雙語標語與標示，過去發現很多雙語標誌由

於行政作業疏失或國際化的認知不足，常有讓國際人士感到困惑，且造成環境的

雙語化污染。因此本手冊希望提供標語跟標示的標準化作業方式與流程，以改善

各地方政府的雙語環境。 

壹、理論篇 
雙語標示為建置國際友善環境的一環。行政院於 2002年開始推動三階段的

國際友善環境計畫，其中環境建構主要以雙語標示與標語為主。歷經十年，整體

政府機關雙語環境滿意度甚佳。然而，由於翻譯錯誤或國情不同，部分雙語環境

之建置，仍嫌疏漏。 

1.1目標 

雙語環境的建置，從標語、標示及道路指標為主，必須考量 5C原則：

Consistent（一致性）, Clear（清楚）, Concise（精確）, Comprehensible

（可理解、可辨識）, Correct（正確性） 

一致性：相同之地標、路標或各項標示與用語，同指相同事物，其英文用詞應  

  一致。如道路或地名之名稱翻譯，國道、省道或交通工具上之地名 

  翻譯應一致。 

清楚: 任何指標或標示，必須清楚明白，一目了然，不需多加解釋。 

精確: 指標之雙語對照，不必中文逐字翻譯，而是必須以國際人士之理解及國

際通用之語言標示。如小心地板濕滑，Wet Floor即可，不必翻譯”小

心”二字。 

可理解: 任何標語或標示英語化，以國際人士之理解為主，必要時可以使用國 

  際通用之符碼，輔助認知。 

正確: 任何道路指標或標語標示，必須力求英文正確，以免造成誤解。此外，

大抵這些指示，都是政府公告，應求正確，以免引起困擾或糾紛。 

1.2雙語化指示標準作業流程 

  各地方政府在建置雙語環境時，應採取統一之作業流程，不應任由各局處室

自行翻譯或委託廠商翻譯，造成雙語標示混亂或不統一。相關之作業流程如下： 

 

 
圖 01雙語化標示標準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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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操作篇 
2.1行政篇-運作原則與流程 

地方政府本於國際友善環境需求，配合國際觀光及外籍住民之生活，在相關

之政府及公共領域或舉辦國際活動時，應進行雙語化之規劃。任何公共建設、國

際性活動或有關住民之生活公告（如停班、停課通知），均應進行雙語化。 

表 01雙語標示的評估需求表 

雙語標示或指

示項目 

符合國際化指

標需求（本指標

可參考《地方政

府國際環境建

置與服務評估

手冊》 

優先次序 

H高度優先 

M中度優先 

L低度優先 

執行單位 預算及執行時

程 

道路指標  H 建設局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景點標示  H 觀光局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景點說明  H 觀光局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辦公室指標  M 祕書處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辦公室樓層  M 祕書處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文化活動  M 文化局 依照首長施政

理念，列入中

期目標，編列

預算 

（以下可依照

國際化生活指

標填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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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架構篇-運作實務與流程 

任何文件或標示標語之雙語化，必須經過國際化推動小組評估或由業務單位依照

其需求，提出雙語化之需求，經過審核及評估通過，委託專責人士翻譯及審稿，

最後由國際化推動小組或其委託之翻譯專業人士，進行最後驗收工作，使得公告

或上線。 

有關單位之網頁雙語化之作業，另行訂定〈地方政府網頁國際化作業手冊〉。 

 

 

表 02 雙語標示的申請作業流程與審核流程 

      

雙語化文件名稱 承辦單位及人員

（聯絡資訊） 

處理方式 預估完成日期 

（外國公司投資

規範） 

產業發展局 委託廠商翻譯 3/08/2016 

    

 

審核： 

國際化小組：   縣府計畫處：         縣府國際化主管  

 

 

 
 

 

圖 02審核流程圖 

國際化需求
評估（國際
化小組或專
責辦公室） 

所需文件或標
示、標語翻譯
（業務執行單
位） 

專業翻譯單
位（廠商或
專責翻譯人
士） 

檢驗及驗收
（國際化推
動小組或其
委託之翻譯
審核人士與
小組） 

 



 

 6 

表 03雙語化執行細則 

各地方政府對於雙語標示，可依此以下細則，進行實地操作： 

（一） 本單位文件、公告或道路指示、標語雙語化，原則上以中英文為主。如

有特殊需求，經國際化推動小組評估，則可另進行其他外語之翻譯作業。 

（二） 業務單位，配合國際化生活環境指標體系，可依其權責單位，提出雙語

化之需求，經國際化推動小組評估，得編列預算，進行雙語化。 

（三） 雙語化之進行，以符合國際人士之通用習慣為主，不必逐字或逐項翻譯。 

（四） 任何雙語化之文件或標示、標語，必須經過國際化推動小組驗收後，始

得公開。 

（五） 各單位舉辦任何活動，必須進行國際化評估，並配合首長施政理念。參

考《地方政府國際化推動小組組織及運作手冊》，推動相關之國際化工作。

其有必要者，必須雙語化。 

（六） 政府單位、交通系統及公眾場所，應落實雙語化。 

（七） 雙語化不僅涵蓋靜態資料，且應提供動態資料與更新（如停課、停班、

停水、停電等。靜態資料之雙語也應每三個月定期更新。 

（八） 國際化推動小組，應針對單位雙語化提供諮詢服務或協助翻譯事務，並

針對各項靜態及動態資料，進行審核、監督與驗收之工作。 

表 04雙語化翻譯原則（包括專有名詞、通用名詞） 

（一） 專有名詞之翻譯，除依照既有傳統或原有翻譯外，大抵採用音譯及意譯。

其中音譯，應採用國際通用之漢語拼音；意譯主要使用於文化或歷史地

名、路標或建築物，表現其文化與歷史與在地特色。 

（二） 各地之路名翻譯應統一，必要時由建設局或交通局，協調中央與相關單

位，取得一致。此外，也應協調郵局或交通單位，進行道路名稱或地名

翻譯之統一。 

（三） 本指標翻譯原則制定前，所有錯誤或不統一的翻譯，應即日起且限期，

以臨時標示（電腦印製標示）即時修正、替換。 

（四） 標示、標語之翻譯，主要以使用者為依歸，務求清楚及精確，必要時得

使用國際通用之符碼。請參考國際標準化組織(International 

Organization of Standardization, ISO)所提供之多面向符碼授權。

http://www.iso.org/iso/home/store/graphical_symbols.htm 

（五） 任何標示或標語、指示之雙語，不應以逐字翻譯行之，而應以國際通用

之表達方式或國際人士易於辨識之英文。 

（六） 有關公部門之雙語翻譯及使用原則，可參考國發會出版之《營造國際友

善環境》工作手冊

（http://www.ndc.gov.tw/cp.aspx?n=B39843CCB1EA045D）。 

http://www.iso.org/iso/home/store/graphical_symbols.htm
http://www.ndc.gov.tw/cp.aspx?n=B39843CCB1EA045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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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05雙語化標示範例：詳細之範例，可參考國發會出版之《營造國際友善環境》

工作手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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